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增加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和基金转换业务以及参与其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

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智慧基金”）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 2024 年 3 月 15 日
起，大智慧基金将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 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大智慧基金为销售机构
1、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1
A类 008128

湘财长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8129

2
A类 009169

湘财长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9170

3
A类 010076

湘财长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10077

4
A类 018930

湘财均衡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18931

5
A类 019958

湘财医药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19959

6
A类 017809

湘财鑫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17810

7
A类 018981

湘财鑫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18982

8
A类 020532

湘财鑫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20533

投资人可按照大智慧基金提供的方式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
金转换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规则请遵循大智慧基金的相关规定。

2、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428 号 1号楼 1102单元
法定代表人：张俊
客户服务电话：021-20292031
网址：www.wg.com.cn
二、通过大智慧基金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大智慧基金提交申请，约定每期

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大智慧基金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
款以及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

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2、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大智慧基金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以代销机构为准，但不低于

该基金最低申购金额（含申购手续费）。 大智慧基金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投资者原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3、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定期定额

投资申购的确认以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大智慧基金的有关规定。
三、通过大智慧基金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1、本公司自 2024年 3月 15日起在大智慧基金开通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

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并特别注意转入基金是否设置申购限额。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大智慧基金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2、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信息披露文件及官网刊登的业务规则。
四、费率优惠及期限
1、自 2024 年 3 月 15 日起，投资者通过大智慧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定投申购业务，享有的

申购费费率优惠以大智慧基金的安排为准。
2、自 2024 年 3 月 15 日起，投资者通过大智慧基金办理上述基金与本公司旗下可参与转换基金

间的转换业务，享有的申购费补差费率优惠以大智慧基金的安排为准。
3、基金费率标准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

务公告。
五、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基金及相关活动的详情：
1、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21-20292031
网址：www.wg.com.cn
2、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200-759
网址：www.xc-fund.com
六、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
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
出适当性匹配意见。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
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做出独立决策，选择与本人风
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四年三月十五日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增加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和基金转换业务以及参与其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

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泰基金”）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 2024 年 3 月 15 日起，联
泰基金将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新增联泰基金为销售机构
1、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1
A类 010810

湘财久盈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10811

2
A类 017809

湘财鑫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17810

3
A类 018981

湘财鑫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18982

4
A类 020532

湘财鑫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20533

投资人可按照联泰基金提供的方式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
转换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规则请遵循联泰基金的相关规定。

2、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兰溪路 900弄 15号 526 室
法定代表人：尹彬彬
客户服务电话：400-118-1188
网址：www.66liantai.com
二、通过联泰基金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联泰基金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
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联泰基金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
及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

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2、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联泰基金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以代销机构为准，但不低于该

基金最低申购金额（含申购手续费）。 联泰基金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投资者原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3、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定期定额

投资申购的确认以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联泰基金的有关规定。
三、通过联泰基金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1、本公司自 2024年 3月 15日起在联泰基金开通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

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并特别注意转入基金是否设置申购限额。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联泰基金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2、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信息披露文件及官网刊登的业务规则。
四、费率优惠及期限
1、自 2024 年 3 月 15 日起，投资者通过联泰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定投申购业务，享有的申

购费费率优惠以联泰基金的安排为准。
2、自 2024 年 3 月 15 日起，投资者通过联泰基金办理上述基金与本公司旗下可参与转换基金间

的转换业务，享有的申购费补差费率优惠以联泰基金的安排为准。
3、基金费率标准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

务公告。
五、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基金及相关活动的详情：
1、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18-1188
网址：www.66liantai.com
2、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200-759
网址：www.xc-fund.com
六、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
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
出适当性匹配意见。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
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做出独立决策，选择与本人风
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四年三月十五日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增加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和基金转换业务以及参与其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

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得基金”）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 2024 年 3 月 15 日起，万
得基金将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新增万得基金为销售机构
1、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1
A类 018981

湘财鑫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18982

2
A类 020532

湘财鑫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20533

投资人可按照万得基金提供的方式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
转换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规则请遵循万得基金的相关规定。

2、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 1500号 8 层 M座
法定代表人：简梦雯
客户服务电话：400-799-1888
网址：www.520fund.com.cn
二、通过万得基金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万得基金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

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万得基金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
及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

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2、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万得基金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以代销机构为准，但不低于该

基金最低申购金额（含申购手续费）。 万得基金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投资者原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3、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定期定额

投资申购的确认以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万得基金的有关规定。
三、通过万得基金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1、本公司自 2024年 3月 15日起在万得基金开通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

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并特别注意转入基金是否设置申购限额。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万得基金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2、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信息披露文件及官网刊登的业务规则。
四、费率优惠及期限
1、自 2024 年 3 月 15 日起，投资者通过万得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定投申购业务，享有的申

购费费率优惠以万得基金的安排为准。
2、自 2024 年 3 月 15 日起，投资者通过万得基金办理上述基金与本公司旗下可参与转换基金间

的转换业务，享有的申购费补差费率优惠以万得基金的安排为准。
3、基金费率标准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

务公告。
五、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基金及相关活动的详情：
1、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799-1888
网址：www.520fund.com.cn
2、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200-759
网址：www.xc-fund.com
六、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
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
出适当性匹配意见。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
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做出独立决策，选择与本人风
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四年三月十五日

工银瑞信瑞祥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 3月 15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瑞祥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瑞祥定开发起式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552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 6月 1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工银瑞信瑞祥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4年 3月 7日

截止收益分配
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255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40,245,715.32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
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5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第十六次分红，2024年第一次分红

注：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
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4年 3月 19日

除息日 2024年 3月 19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年 3月 20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 2024年 3月 19日除息后的基金
份额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
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
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24年 3月 20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份额将于 2024 年 3 月 20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

户，2024年 3月 21日起可以查询，并可以在基金规定的开放运作期内赎回。
3、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登记业务规则》

的相关规定处理。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赎回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权益登记日当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400-811-9999)查询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益
登记日前一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前（即 2024 年 3 月 18 日 15：00 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投资者
在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超过交易时间提交的修改分红方式申请无效。

4、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
资收益。

5、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调整至 1元初始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
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6、咨询办法
1）本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icbccs.com.cn。
2）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7、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本基金销售机构相关信息。
8、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15 日

2024 年 3 月 15 日 星期五
制作：李波 电话：010-83251716�Ｅ－ｍａｉｌ：zqrb9@zqrb.sina.net信息披露4488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招募说明书
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人保安和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人保安和定开”，基金代码：008859）、人保安睿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人保安睿定开”，基金代码：008432）、人保福欣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人保
福欣 3 个月定开债券”，基金代码：009517）、人保沪深 3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人保沪深
300”，基金代码：006600）、人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简称“人保货币”，基金代码：004903）、人保利丰纯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人保利丰纯债”，基金代码：008430）、人保民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简称“人保民富债券”，基金代码：018322）、人保民享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人保民享利率债债券”，基金代码：020381）、人保中债 1-5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简称“人保中债 1-5 年政策性金融债”，基金代码：019192）、人保双利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简称“人保双利混合”，基金代码：004988）、人保稳进配置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
简称“人保稳进配置三个月持有（FOF）”，基金代码：009383）、人保鑫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简称“人保鑫利债券”，基金代码：006114）、人保鑫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人保鑫盛纯
债”，基金代码：006638）、人保鑫裕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人保鑫裕增强债券”，基金代
码：006459）、人保鑫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人保鑫泽纯债”，基金代码：006854）、人保
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人保行业轮动混合”，基金代码：006573）、人保研究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人保精选混合”，基金代码：005041）、人保优势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简称“人保优势产业混合”，基金代码：006419）、人保中证 5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人保中证 500”，基金代码：006611）、人保转型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人保
转型混合”，基金代码：005953）招募说明书更新和产品资料概要更新于 2024 年 3 月 15 日在中国证监
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和本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fund.piccamc.com/）披露，
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20-7999）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15 日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提醒投资者防范电诈及洗钱风险的提示
近期网络上有不法分子假冒基金行业及个别公司的名义，利用 APP、网站，诱骗客户进行投资，电

信诈骗的情况，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
1、本公司官网地址为 https://www.zsfund.com/，客户服务号码为 400-067-9908，官方微信公众号为

“浙商基金微视界（zheshangfund）”和“浙商基金（zsfund_weixin）”，客服邮箱为 services@zsfund.com，本
公司无官方 APP。 请投资者务必提高警惕，切勿相信非法 APP、网站、二维码、公众号等。

2、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的基金或其他产品时，应通过相关产品在本公司官网公示的基金销
售机构名录或有关公告公示的销售机构办理。 如投资者无法确认相关销售机构是否办理本公司基金
或其他产品的业务，请拨打本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电话咨询详细情况。

3、本公司严格依法合规地开展证券投资基金业务，从未向投资者提示更换银行卡及收取解冻
资金等不合理费用的相关要求，请投资者注意不要轻易透露个人信用信息或盲目支付任何可疑费用。

4、请投资者注意辨别，不要轻信他人，提高对非法诈骗行为的判断能力，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
侵害。若发现异常情况，请及时与本公司客服联系并确认。如涉及个人隐私、公民信息、财务信息时，请
务必冷静谨慎，必要时请进行多重确认。 本公司绝不会以任何非法手段要求您提供个人隐私信息、转
账汇款、支付任何可疑费用等，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链接、下载来源不明的 APP 或扫描来源不明的二
维码等，保护自身财产安全，谨防上当受骗。 投资者如发现任何冒用本公司名义从事非法诈骗活动、洗
钱活动的不法行为，可立即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进行举报，或向公安机关监管部门举报。

5、 本公司和本公司从业人员的公示信息均可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https://
www.amac.org.cn/）进行查询。

6、请投资者提高反洗钱意识，防范洗钱风险。 投资本公司旗下的基金或其他产品时，主动配合进
行身份识别。 不要出租出借自己的身份证件、账户信息、银行卡和带有个人信息的电子设备等，或用自
己的账户替他人提现，以免他人借用您的名义从事非法活动，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协助他人完成了洗
钱和恐怖活动，造成自身的信用记录受损。

敬请广大投资者擦亮慧眼，理性投资，谨防上当受骗。

特此提示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15 日

浙商基金关于网站和网上交易
暂停服务的公告

为了向投资者保证提供更好更稳定的服务，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将对网
站和网上交易等系统后端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本次升级改造的具体时间及影响范围如下，请投资者知
悉并提前做好安排。 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一、 升级维护时间：
2024年 3月 16 日 8:00至 3月 17 日 20:00
二、 影响范围：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zsfund.com)和网上交易站点（trade.zsfund.com）将暂停所有服务。
其中，网站和网上交易涉及的业务种类包含但不限于：基金赎回以及基金查询等业务。 在升级改

造期间各位投资者将无法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上述业务。 当改造结束后，本公司将恢复系统
服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请投资者提前做好投资及资金安排。

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三、 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在本次升级改造前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67-9908
公司网址：www.zsfund.com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15 日

中欧润逸 6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 3月 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润逸 6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欧润逸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761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年 7月 2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欧润逸 6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中欧润逸 6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4年 3月 8日

截止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158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
币元） 126,507,838.47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人民币元/10份基金份额） 0.152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24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注：1、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
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2、基金
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
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3、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4、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在符合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约定，并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不利影响的前提下，
基金管理人可对基金收益分配原则进行调整，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4年 3月 18日

除息日 2024年 3月 18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是指现金红利划出
托管户的日期）

2024年 3月 20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的分红方式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
金分红；红利再投资部分以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红利再投
基金份额登记过户日为 2024 年 3 月 19 日，自 2024 年 3 月 20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并可
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开放时间内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

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2）权益登记日当天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申请赎回
或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投资者可通过登录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zo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
700-9700、021-68609700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15 日

关于鹏华安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鹏华安颐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或“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鹏华安颐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可能出现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现将相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安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安颐混合

基金代码 01211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 11月 0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安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鹏华安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及其更新等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鹏华安颐混合 A 鹏华安颐混合 C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代码 012111 012112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中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20 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 人或者基金资产
净值低于 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 50 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
的，基金管理人应当终止基金合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截至 2024年 3月 14日，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已连续 40 个工作日低于 5000 万元，若本基金基金
资产净值连续 50个工作日低于 50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将终止基金合同并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特此提示。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成

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开放办理申购、赎回、转
换、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基金财产将在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完毕清算程序后进行分配。 敬请投资
者予以关注，注意投资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
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hfund.com.cn）或客户
服务电话 400-6788-533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
行投资。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15 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深交所 ETF 新增申购赎回

代办证券公司的公告
自 2024 年 3 月 15 日起，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深交所 ETF 新增

部分销售机构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增申赎代办证券公司及对应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场内简称 新增申赎代办证券公
司

159510 华夏中证智选300价值稳健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沪深300价值ETF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59523 华夏中证智选300成长创新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沪深300成长ETF

159562 华夏中证沪深港黄金产业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黄金股ETF

159573 华夏创业板中盘2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业板200ETF华夏

159601 华夏MSCI中国A50互联互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50ETF

159617 华夏中证智选500价值稳健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00价值ETF

159620 华夏中证智选500成长创新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00成长ETF

159627 华夏中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100ETF

159635 华夏中证基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建 50ETF

159655 华夏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标普ETF

159663 华夏中证机床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机床ETF

159666 华夏中证全指运输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交通运输ETF

159711 华夏中证港股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港股通ETF

159726 华夏恒生中国内地企业高股息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恒生红利ETF

159731 华夏中证石化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石化ETF

159732 华夏国证消费电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消费电子ETF

159758 华夏中证红利质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红利50ETF

159783 华夏中证科创创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科创创业 50ETF

159790 华夏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碳中和ETF

159791 华夏沪深300ESG基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00ESGETF

159845 华夏中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证1000ETF

159869 华夏中证动漫游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游戏ETF

159888 华夏中证智能汽车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智能车ETF

159892 华夏恒生香港上市生物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恒生医药ETF

159966 华夏创业板低波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业板价值ETF

159967 华夏创业板动量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业板成长 ETF

159985 华夏饲料豆粕期货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豆粕ETF

159995 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芯片ETF

159726 华夏恒生中国内地企业高股息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恒生红利ETF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159850 华夏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恒生国企ETF

159985 华夏饲料豆粕期货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豆粕ETF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59510 华夏中证智选300价值稳健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沪深300价值ETF

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59523 华夏中证智选300成长创新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沪深300成长ETF

159547 华夏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红利低波50ETF

159562 华夏中证沪深港黄金产业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黄金股ETF

159573 华夏创业板中盘2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业板200ETF华夏

159563 华夏创业板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业板综ETF华夏

159510 华夏中证智选300价值稳健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沪深300价值ETF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59523 华夏中证智选300成长创新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沪深300成长ETF

159562 华夏中证沪深港黄金产业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黄金股ETF

159573 华夏创业板中盘2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业板200ETF华夏

159601 华夏MSCI中国A50互联互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50ETF

159617 华夏中证智选500价值稳健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00价值ETF

159620 华夏中证智选500成长创新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00成长ETF

159627 华夏中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100ETF

159635 华夏中证基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建 50ETF

159655 华夏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标普ETF

159663 华夏中证机床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机床ETF

159666 华夏中证全指运输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交通运输ETF

159711 华夏中证港股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港股通ETF

159726 华夏恒生中国内地企业高股息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恒生红利ETF

159731 华夏中证石化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石化ETF

159732 华夏国证消费电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消费电子ETF

159758 华夏中证红利质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红利50ETF

159783 华夏中证科创创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科创创业 50ETF

159790 华夏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碳中和ETF

159791 华夏沪深300ESG基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00ESGETF

159845 华夏中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证1000ETF

159869 华夏中证动漫游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游戏ETF

159888 华夏中证智能汽车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智能车ETF

159892 华夏恒生香港上市生物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恒生医药ETF

159920 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恒生ETF

159966 华夏创业板低波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业板价值ETF

159967 华夏创业板动量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业板成长 ETF

159985 华夏饲料豆粕期货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豆粕ETF

159995 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芯片ETF

投资者可自 2024年 3月 15日起在上述销售机构办理对应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投资者在销
售机构办理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具体流程、规则等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销售机构的业务办理
状况亦请遵循其各自规定执行。

二、咨询渠道
销售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电话

1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cindasc.com 95321

2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hczq.com/ 4008-6666-89

3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95579.com 95579、400-888-8999

4 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lczq.com 956006

5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ewww.com.cn 956066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了解
相关信息。

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可通过本公司网站进行查询。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三月十五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上交所 ETF 新增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的公告
自 2024 年 3 月 15 日起，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上交所 ETF 新增

部分销售机构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增申赎代办证券公司及对应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场内简称 扩位简称

511100 华夏上证基准做市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准国债 基准国债ETF

512950 华夏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央企改革 央企改革ETF

513190 华夏中证港股通内地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H股金融 港股通金融ETF

513230 华夏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H股消费 港股消费ETF

513300 华夏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ETF

513520 华夏野村日经225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日经ETF 日经ETF

513810 华夏中证香港内地国有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港股国企 港股国企ETF

515010 华夏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证券 券商ETF华夏

515020 华夏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银基 银行ETF华夏

515030 华夏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新汽车 新能源车ETF

515050 华夏中证5G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GETF 5GETF

515060 华夏中证全指房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地产 房地产ETF华夏

515070 华夏中证人工智能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I智能 人工智能AIETF

515170 华夏中证细分食品饮料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食品饮料 食品饮料ETF

515760 华夏中证浙江国资创新发展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浙江国资 浙江国资ETF

516190 华夏中证文娱传媒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文娱ETF 文娱传媒ETF

518850 华夏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黄金9999 黄金ETF华夏

562530 华夏中证智选1000价值稳健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00价值 中证1000价值ETF

562550 华夏中证绿色电力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绿电ETF 绿电ETF

562590 华夏中证半导体材料设备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半导材料 半导体材料ETF

562600 华夏中证全指医疗器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医疗器械 医疗器械ETF

562660 华夏中证2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ZZ2000 中证2000ETF华夏

588800 华夏上证科创板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科创100C 科创100ETF华夏

投资者可自 2024年 3月 15日起在上述销售机构办理对应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投资者在销
售机构办理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具体流程、规则等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销售机构的业务办理
状况亦请遵循其各自规定执行。

二、咨询渠道
销售机构名称 网址 客户服务电话

1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cindasc.com 95321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了解
相关信息。

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可通过本公司网站进行查询。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三月十五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关联方承销期内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经履行适当的审批程
序，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管理基金参与了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骏鼎达”）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的网下申购。

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骏鼎达于 2024 年 03 月 13 日发布的《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骏鼎达发行的主承销商为以下

基金托管人，骏鼎达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5.82元/股，现将本公司基金获配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不含佣金）

博时中证 5G产业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05.00 50517.10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 03 月 15 日

银华安丰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 3月 15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安丰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安丰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6645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银华安丰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银华安丰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日 2024年 3月 18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4年 3月 18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4年 3月 18日

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各类基金的基金简称 银华安丰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 A 银华安丰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 D

下属各类基金的交易代码 006645 019369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 是 是

下属各类基金的限制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0 10,000,000.00

注：本公告就银华安丰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A 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006645）和 D 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019369）的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进
行限制，即自 2024年 3月 18 日起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或 D 类基金份额的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若超过 10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
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或 D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申请。如单日某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或 D 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 10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有权确认该笔申购失败；
如单日某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或 D 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 10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将按申购金额大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 1000 万元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有权确认失败。
针对单笔申购业务申请，仅有确认和不予确认两种处理方式，不存在对单笔申请的部分确认。 敬请投资者留意。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3333、010-85186558
网址：www.yhfund.com.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15 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新增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为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部分交易型开放式基金自 2024 年 3 月

15日起增加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为申购赎回代理券商（以下简称“一级交易
商”）。 投资者可通过东北证券办理相关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具体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列表：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59516 国泰中证半导体材料设备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519 国泰中证香港内地国有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159551 国泰中证机器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612 国泰标普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159619 国泰中证基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621 国泰 MSCI中国 A股 ESG通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643 国泰国证疫苗与生物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667 国泰中证机床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669 国泰国证绿色电力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679 国泰中证 1000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712 国泰中证港股通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3020 国泰中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7090 国泰富时中国国企开放共赢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61310 国泰中证消费电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61320 国泰中证内地运输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61330 国泰中证有色金属矿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88120 国泰上证科创板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88360 国泰中证科创创业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注： 1、上述表格内基金的最小申购、赎回单位限制请详见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业务公告。
2、根据上述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投资者应通过具备申购赎回业务资格的一级交易商办理基

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
二、新增一级交易商的基本信息及联系方式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生态大街 6666 号
客服电话：95360
网址：www.nesc.cn
三、本基金管理人联系方式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 18 号 8 号楼嘉昱大厦 15-20层
客服电话：400-888-8688
网址：www.gtfund.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15 日


